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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 管 公 告 

 

以下為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關於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承董事會命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福 

 

中國‧深圳，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非執行董事呂向陽先生及夏

佐全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子冬先生、鄒飛先生及張然女士。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对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将有利于比亚迪

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把握市场机会，确保其资本总量和结构满足监管要求及其战略

规划实施，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先已获得

我们的认可，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绿

色交通有限公司、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的2016年度原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调整；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南京中北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亚

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新增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都是基于公司与关联方业务活动的需要而发生，公司对该等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调整和新增是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出的，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协商交易内容。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本次

调整和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三、我们已同意公司将《关于增资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议案》、《关

于调整和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

上述议案表示同意。公司董事会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上述

议案，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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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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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9 日 

 

 




